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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高仁乡 2024 年全面依法治县
工作要点》的通知

各村、各办（中心）、站所：

现将《高仁乡 2024 年全面依法治县工作要点》印发给你们，

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中共平罗县高仁乡委员会

2024 年 5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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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仁乡 2024 年全面依法治县工作要点

2024 年全面依法治县工作总体要求是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

十届二中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

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，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

定性意义，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按照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

国的决定部署以及自治区党委、市委、县委工作要求，深入实施

全面依法治县战略，一体推进法治平罗、法治政府、法治社会建

设，全面推进严格执法、公正司法、全民守法，全面深化法治领

域改革，深入践行法治为民，全面推进各方面工作法治化，为加

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新平罗提供坚实有力法治保障。

一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法治平罗建设

1.持续加强学习培训。坚持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乡党委理

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，作为乡村领导干部教育培训的重

点课程，积极参加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专题讲座，深入推进习近

平法治思想进课堂、进头脑，完整准确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

心要义和精神实质，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法治工作的新期待新要

求。（责任单位：综合办公室、党建办公室）

2.持续加强研究阐释。深化对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全面依法

治县实践创新发展的研究阐释，以理论引导实践，强化转化运用

失效。持续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。（责任单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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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所）

3.持续加强宣传教育。综合运用多种方式，各种时间节点，

深化集中宣传。充分发挥“八五”普法讲师团、法律明白人、法

律顾问等作用，广泛开展宣传宣讲，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入脑入

心。（责任单位：司法所）

二、坚持和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县的领导

4.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、法制化。制定、修改行政规范性文

件，明确规定贯彻落实党的领导的有关内容。实行法治建设年度

报告制度，各级党委每一年第一季度向上一级党委报告年度法治

建设情况。全面推动法治建设责任落实，完善领导干部学法、述

法制度。（责任单位：综合办公室、司法所）

5.加强法治建设议事协调机构建设。修订高仁乡全面依法治

县工作要点，细化责任划分，各村、各办（中心）、站所要知悉

各自责任划分，积极配合做好全面依法治县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

各村、各办（中心）、站所）

6.推动法治建设责任有效落实。制定年度全面深化法治领域

改革任务清单，落实自治区党委、市委、县委法治领域改革部署

要求。落实党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清单

制度，完善党政主要负责人专题述法制度。（责任单位：综合办

公室、司法所）

三、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

7.强化高水平安全法治保障。全面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

制，聚焦易受骗群众、案件高发行业和重点人群，深化反电信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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络诈骗攻坚行动。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。（责任单位：综治

中心、司法所）

8.强化高颜值生态法治保障。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改

革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，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。（责任单位：

农业服务中心、综合执法办）

9.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。大力弘扬宪法精神、社会

主义法治精神，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，提升法治文化广场、长

廊等法治文化阵地覆盖面、利用率。（责任单位：司法所）

10.提升公共法律服务水平。充分运用自治区“云公共法律

服务中心”建设项目，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，充分发挥我

乡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和村（居）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作用，有

效利用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和小律可视电话法律服务资源，满足

群众法律需求。（责任单位：司法所）

11.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。完善矛盾纠纷源头预防、

排查预警、多元化解机制，压实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责任，推

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。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，主动

维护和塑造社会稳定态势。培养选树“塞上枫桥工作法”先进典

型和调解范例，积极参加“枫桥式基层政法单位”创建活动。全

面推开信访工作法治化，推进预防、受理、办理、监督追责、维

护秩序等“五个法治化”。（责任单位：综治中心、司法所）

12.持续发力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。扎实抓好基础性、制

度性、根本性工作，全面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。夯实工作责任，

全面对标指标体系，靶向发力、完善举措、清单管理，推动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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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行管理体系更加完善、机制更加健全。全力查漏补缺、补齐短

板弱项，做到创建结合、标本兼治、远近兼顾，推动法治政府建

设取得新成效。（责任单位：各村、各办（中心）、站所）


